





宜水发〔2020〕13号

关于印发《宜昌市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招标投标
枢纽工程评分标准（试行）》等评分标准的通知

各县市区水利（和湖泊）局，点军区、猇亭区、伍家岗区农业农村局，高新区农林水中心，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建立我市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招标投标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环境，促进工程质量提升，保障生产安全，规范水利建设市场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等相关规定，我局制定了《宜昌市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招标投标枢纽工程评分标准（试行）》《宜昌市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招标投标非枢纽工程评分标准（试行）》（适用标段限价3000万元及以上项目）《宜昌市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招标投标非枢纽工程评分标准（试行）》（适用



标段限价3000万元以下项目），以下统称评分标准。评分标准经局务会审议通过，现予印发。评分标准适用于宜昌市水利和湖泊局直接监督管理的水利水电工程建设项目，县级监督管理的水利水电工程参照执行。
评分标准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原宜昌市水利水电局2016年印发的《关于印发<宜昌市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招标投标评分标准（试行）>的通知》（宜水〔2016〕94号）同时废止，已发布招标公告的项目仍按“宜水〔2016〕94号”文执行。


宜昌市水利和湖泊局
                                 2020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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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市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招标投标
枢纽工程评分标准（试行）

一、总则
本评分标准由施工组织设计（技术标）、投标报价（经济标）、项目管理机构设置和市场信用信誉（商务标）3个分项组成，满分为100分。分值构成：技术标12分，经济标69分，商务标19分。
评标委员会对各投标人的综合评分为其各分项得分之和，投标人的最终得分为所有评委的综合评分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之后的算术平均值（保留小数点后两位，第三位小数四舍五入）。
[bookmark: _Toc245540619][bookmark: _Toc254761795][bookmark: _Toc249422987][bookmark: _Toc245465462][bookmark: _Toc249862318][bookmark: _Toc246217934][bookmark: _Toc246702254][bookmark: _Toc246703014]二、评分标准
[bookmark: _Toc246703016][bookmark: _Toc249422989][bookmark: _Toc245540621][bookmark: _Toc245465464][bookmark: _Toc249862323][bookmark: _Toc246702256][bookmark: _Toc246217936][bookmark: _Toc254761800][bookmark: _Toc243197141]1.投标报价（0～69分）
投标人数量超过15（不含）家时，评标委员会可根据商务标得分差距和竞争力作出讨论后选择商务标得分前9（不含）的投标文件进行详细评审。
（1）投标报价得分（0～69分）
1）确定有效投标报价的算术平均值（A1）：
a.当N≤5家时，全部有效投标报价计算算术平均值A1；
b.当5＜N＜8家时，先将有效投标报价由低到高排序，去除最高和最低投标报价后的剩余投标报价，计算算术平均值A1；
c.当N≥8家时，先将有效投标报价由低到高排序，去除有效投标人总数20%（小数点后第一位“四舍五入”）的最高投标报价，剩余投标报价再去除低于A×0.92的报价后，剩余的投标报价（若不足5家，则从去除的低投标报价中，由高到低依序递补至5家）计算算术平均值A1。
其中：N为进入本详细评审环节的有效投标人数量。去除的有效投标报价不计入算术平均值A1的计算，但仍计算投标报价得分。
2）确定评标基准价(C)：
评标基准价C=[ A×H＋A1×（1－H）]×（1－L％）
其中：H为控制价所占权重（0.85、0.90、0.95）；
      L为投标报价竞争下浮率（0.5、1、1.5）；
      A为最高限价。
H、L的数值在开标现场随机摇号确定。
3）确定投标报价得分：
投标报价得分按下列公式计算：


式中：
Fi—第i个投标人的得分（保留两位小数，小数点后第三位四舍五入），如果得分计算后小于或等于0，则按0分计；
Bi—第i个投标人的报价（所有未被否决投标文件的报价）；
C—评标基准价（以元为单位，保留两位小数，第三位小数四舍五入）。
参与基准价计算的投标人的报价为通过初步评审的报价（包括按招标文件要求进行算术修正后的投标总价）。
（2）投标单价的一致性（扣分制）
单价分析表中的单价与投标报价汇总表中对应的单价每一处不一致扣0.5分，最多扣3分。分类分项或措施费等分项价格合计不等于总报价的扣3分。 
（3）投标报价的合理性（扣分制）
按下列标准累计扣分（最多扣5分）：
①投标报价中出现漏项或并量的，每出现一处扣1分；
②对于单价明显偏离市场价的项目或者招标文件约定的分类分项项目，评标委员会核查单价分析中的人、材、机消耗量和材料设备单价，对于消耗量、单价高于或低于定额消耗量、市场价（当地建设造价主管部门发布的信息价）25%（含）至50%（含）的，每个分类分项项目扣1分；高于或低于50%以上的，每个分类分项项目扣2分；
③投标报价中，安全生产费用采用竞争性报价的扣1分。
2.施工组织设计（0～12分）
（1）项目理解及投标能力（0~1分）
按下列标准累计评分：
①对招标项目的特点、施工重点、难点进行分析，对合同条款和技术条款以及工作范围、职责、施工条件等进行理解，分析准确、理解清晰的得0.5分，否则在大于或等于0且小于0.5分之间得分（保留一位小数，下同）；
②根据投标人投标文件编制水平及内容完整性（编制水平差的表现包括但不限于：编排杂乱无序、逻辑关系混乱、资料残缺不全、资料模糊不清、前后不一致等）好的得0.5分，否则在大于或等于0且小于0.5分之间得分。
（2）施工总体布置（0~0.5分）
按下列标准累计评分：
施工总平面布置应综合分析工程布置、主体建筑物规模、型式、特点、施工条件、施工进度、施工强度和工程所在地区社会、自然条件等因素合理规划总体布置（包括但不限于施工布置规划、生产设施设备布置、施工工厂设施布置、场内场外交通及运输、场地平整、用（排）水、供电、通信、料场及渣场规划、永久及临时用地等）。
施工总体布置分析合理、内容全面，符合工程实际、满足工程建设要求，并附图表和说明的得0.5分，否则在大于或等于0且小于0.5分之间得分。
（3）施工方案与技术措施（0~3分）
按下列标准累计评分：
结合工程实际理解和分析并提出施工方案和技术措施，突出施工重点和施工难点的方案和措施。
①各专业工程或分部工程或施工部位之间施工次序符合工程实际的得1.5分，否则在大于或等于0且小于1.5分之间得分；
②各专业工程或各分部工程或施工部位中施工方法科学合理，施工流程、施工工艺符合相关施工规程、规范的得1分，否则在大于或等于0且小于1分之间得分；
③施工导流、度汛方案和措施（如有，水土保持、环境保护体系与措施均满足工程要求和实际需要）科学合理，且符合工程实际的得0.5分，否则在大于或等于0且小于0.5分之间得分。
（4）质量体系与措施（0~1.5分）
按下列标准累计评分：
①质量管理的资源配置合理、规章制度健全、岗位职责明确具体的得0.5分，否则在大于或等于0且小于0.5分之间得分；
②各专业工程或各分部工程或施工部位的施工过程质量控制关键环节合理、质量措施符合规范且可操作性强。（包括但不限于工程所用原材料、中间产品、金属结构等检验计划）符合相关规程规范的得0.5分，否则在大于或等于0且小于0.5分之间得分；
③投标人单元工程质量评定与参加各阶段验收初步计划合理且保障措施合理规范的得0.5分，否则在大于或等于0且小于0.5分之间得分。
（5）安全生产管理体系与措施（0~2分）
安全生产管理资源投入、管理制度、安全生产应急预案、施工安全风险分析与管控措施均满足工程实际需要的得2分，否则在大于或等于0且小于2分之间得分。
（6）文明施工管理体系与措施（0~0.5分）
文明施工管理资源配置、管理制度与措施均满足工程实际需要的得0.5分，否则在大于或等于0且小于0.5分之间得分。
（7） 环境保护措施（0~1.5分）
处理和控制生产生活废水和污水、扬尘污染、噪音污染、生产生活垃圾的具体措施有效、可行，资源投入相匹配且进行了计算的得1.5分，否则在大于或等于0且小于1.5分之间得分。
（8）工程进度计划与措施（0~1分）
按下列标准累计评分：
①进度计划科学合理，进度计划网络图中的关键线路以及各工作之间的逻辑关系标注清楚，各工作历时安排合理、符合招标文件工期要求，且有详细计算说明的得0.5分，否则在大于或等于0且小于0.5分之间得分；
②分析可能出现进度滞后的因素，并制订科学合理、可行的保证措施的得0.5分，否则在大于或等于0且小于0.5分之间得分。
（9）资源配备计划（0~1分）
按下列标准累计评分：
①资金使用和劳动力安排计划合理且有计算说明，施工人员劳动技能培训有计划和措施且科学合理的得0.5分，否则在大于或等于0且小于0.5分之间得分；
②主要材料用量和主要施工机械设备计划合理且有计算说明的得0.5分，否则在大于或等于0且小于0.5分之间得分。
评委在施工组织设计评审中单项得分小于该项总得分的70%时，应书面说明理由。
[bookmark: _Toc249862321][bookmark: _Toc245465465][bookmark: _Toc246217937][bookmark: _Toc246702257][bookmark: _Toc243197142][bookmark: _Toc245540622][bookmark: _Toc249422990][bookmark: _Toc246703017][bookmark: _Toc254761798][bookmark: OLE_LINK2]3.项目管理机构设置（0～4分）
（1）项目经理的任职资格（0～2.5分）
具有水利工程类专业高级技术职称的得1分，具有水利工程类专业中级技术职称的得0.5分，其他情况得0分；近五年（投标截止之日往前推算，以合同工程完工验收鉴定书印发日期为准）担任过同类工程（以合同、合同工程完工验收鉴定书及验收人员签字表为准）项目经理的得1分，其他情况得0分；近五年（投标截止之日往前推算）获得省级及以上部门或协会优秀项目经理称号的得0.5分，其他情况得0分。
（2）项目技术负责人任职资格（0～1.5分）
具有水利工程类专业高级技术职称的得0.5分，其他情况得0分；近五年（投标截止之日往前推算，以合同工程完工验收鉴定书印发日期为准）担任过同类工程（以合同、分部工程施工质量评定表、合同工程完工验收鉴定书及验收人员签字表为准）项目经理或项目技术负责人的得1分，其他情况得0分。
4.市场信用信誉（上限15分）
（1）市场信用（0～1.5分）
按下列标准之一评分：
①经水利部认定为施工类AAA级（且开标之日在有效期内的，下同）的得1.5分；
②经水利部认定为施工类AA级的得1分；
③经水利部认定为施工类A级的得0.5分；其他情况得0分。
（2）安全生产标准化（0～1.5分）
按下列标准之一评分：
①投标人为水利安全生产标准化一级的得1.5分；
②投标人为水利安全生产标准化二级的得1分；
③投标人为水利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的得0.5分；其他情况得0分。
（3）获得质量奖励（0～2分）
按下列标准之一评分：
①施工的水利工程近五年（投标截止之日往前推算）获得国家级优质工程奖的得2分；
②施工的水利工程近五年（投标截止之日往前推算）获得省级优质工程奖的得1分。
同一工程获得多个奖项的，仅选择得分高的一个奖项参与评分，优质工程奖项只取一个工程的奖项。
（4）管理体系认证（0～0.5分）
同时通过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OHSAS18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且开标之日在有效期内的得0.5分，否则得0分。
（5）守合同重信用证书（0～0.5分）
按下列标准之一评分：
①近五年（投标截止之日往前推算）获得地地市级及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政府颁发的守合同重信用证书，且开标之日在有效期内的得0.5分；
②近五年（投标截止之日往前推算）没有获得以上证书的得0分。
（6）质量安全工作评价得分（最高得3.5分）

投标单位得分（Fi）计算为：
Fi：第i个投标单位的质量安全工作评价得分；
Bi：第i个投标人的在“宜昌市水利建设项目质量与安全生产工作评价平台”上的分数值；
C：所有有效投标人在“宜昌市水利建设项目质量与安全生产工作评价平台”上分数的最大值。
（7）业绩（0～3.5分）
①近五年（投标截止之日往前推算，以中标通知签发的日期为准）承接过同类工程（以中标通知书、合同为准）的得0.5分。
②近五年（投标截止之日往前推算，以合同工程完工验收鉴定书印发日期为准）完成过同类工程（以合同工程完工验收鉴定书及验收人员签字表为准）的，每一项（单个合同项目）得1.5分，最多得3分。
单个项目不得同时加分。
（8）财务状况（0～2分）
①投标截止日前10天以内，投标人的银行企业信用等级为AA级及以上的得1.5分，为A级的得1分，其他不得分；
②投标截止日前10天以内，投标人纳税信用等级为A级的得0.5分，其他不得分。
（9）不良行为记录及安全事故（扣分制）
按下列标准累计扣分，扣分不设下限：
①投标人的总得分中扣除全国水利建设市场监管服务平台上投标截止之日该企业公开期限内的扣分数值；投标人受到省级及以上水行政主管、公共资源交易监督部门通报批评，投标截止之日仍在处理期限内的扣2分；投标人受到地市级、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或公共资源交易监督部门通报批评，投标截止之日仍在处理期限内的扣1.5分。
②投标人近五年（投标截止之日往前推算，以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时间为准）承建的项目发生过一般及以上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的每次扣3分。
[bookmark: _Toc245465467][bookmark: _Toc246702259][bookmark: _Toc254761801][bookmark: _Toc249422992][bookmark: _Toc246217939][bookmark: _Toc245540624][bookmark: _Toc246703019][bookmark: _Toc249862324]同一投标人同一事项受到处理后被重复扣分的，按最大扣分项扣分。


宜昌市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招标投标
非枢纽工程评分标准（试行）
适用标段限价3000万元及以上项目

一、总则
[bookmark: _GoBack]本评分标准由投标报价、项目管理机构设置和市场信用信誉3个分项组成，满分为100分。分值构成：投标报价82分，项目管理机构设置3分，市场信用信誉15分。
评标委员会对各投标人的综合评分为其各分项得分之和，投标人的最终得分为所有评委的综合评分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之后的算术平均值（保留小数点后两位，第三位小数四舍五入）。
2、 评分标准
1.投标报价（0～82分）
（1）投标报价得分
1）确定有效投标报价的算术平均值（A1）：
a.当N≤5家时，全部有效投标报价计算算术平均值A1；
b.当5＜N＜8家时，先将有效投标报价由低到高排序，去除最高和最低投标报价后的剩余投标报价，计算算术平均值A1；
c.当N≥8家时，先将有效投标报价由低到高排序，去除有效投标人总数20%（小数点后第一位“四舍五入”）的最高投标报价，剩余投标报价再去除低于A×0.92的报价后，剩余的投标报价（若不足5家，则从去除的低投标报价中，由高到低依序递补至5家）计算算术平均值A1。
其中：N为进入本详细评审环节的有效投标人数量。去除的有效投标报价不计入算术平均值A1的计算，但仍计算投标报价得分。
2）确定评标基准价(C)：
评标基准价C=[ A×H＋A1×（1－H）]×(1－L％)
其中：H为上限价所占权重（0.85、0.90、0.95）；
      L为投标报价竞争下浮率（0.5、1、1.5）；
      A为最高限价。
H、L的数值在开标现场随机摇号确定。
3）确定投标报价得分：
投标报价得分按下列公式计算：

    
式中：
Fi—第i个投标人的得分（保留两位小数，小数点后第三位四舍五入），如果得分计算后小于或等于0，则按0分计；
Bi—第i个投标人的报价（所有未被否决投标文件的报价）；
C—评标基准价（以元为单位，保留两位小数，第三位小数四舍五入）。
参与基准价计算的投标人的报价为通过初步评审的报价（包括按招标文件要求进行算术修正后的投标总价）。
（2）投标单价的一致性（扣分制）
单价分析表中的单价与投标报价汇总表中对应的单价每一处不一致扣0.5分，最多扣1分。分类分项或措施费等分项价格合计不等于报价的扣3分。 
（3）投标报价的合理性（扣分制）
按下列标准累计扣分（最多扣5分）；
①投标标价中出现漏项或并量的，每出现一处扣1分；
②对于单价明显偏离市场价的项目或者招标文件约定的分类分项项目，评标委员会核查单价分析中的人、材、机消耗量和材料设备单价，对于消耗量、单价高于或低于定额消耗量、市场价（当地建设造价主管部门发布的信息价）25%（含）至50%（含）的，每个分类分项项目扣1分；高于或低于50%以上的，每个分类分项项目扣2分；
③投标报价中，安全生产费用采用竞争性报价的扣1分。
2.项目管理机构设置（0～3分）
（1）项目经理的任职资格（0～2分）
具有水利工程类专业高级技术职称的得1分，具有水利工程类专业中级技术职称的得0.5分，其他情况得0分；近五年（投标截止之日往前推算）获得省级及以上部门或协会优秀项目经理称号的得1分，其他情况得0分。
（2）项目技术负责人任职资格（0～1分）
具有水利工程类专业高级技术职称的得1分，具有水利工程类专业中级技术职称的得0.5分，其他情况得0分。
3.市场信用信誉（上限15分）
（1）市场信用（0～1.5分）
按下列标准之一评分：
①经水利部认定为施工类AAA级（且开标之日在有效期内的，下同）的得1.5分；
②经水利部认定为施工类AA级的得1分；
③经水利部认定为施工类A级的得0.5分；其他情况得0分。
（2）安全生产标准化（0～1.5分）
按下列标准之一评分：
①投标人为水利安全生产标准化一级的得1.5分；
②投标人为水利安全生产标准化二级的得1分；
③投标人为水利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的得0.5分；其他情况得0分。
（3）获得质量奖励（0～2分）
按下列标准之一评分：
①施工的水利工程近五年（投标截止之日往前推算）获得国家级优质工程奖的得2分；
②施工的水利工程近五年（投标截止之日往前推算）获得省级优质工程奖的得1分。
同一工程获得多个奖项的，仅选择得分高的一个奖项参与评分，优质工程奖项只取一个工程的奖项。
（4）管理体系认证（0～0.5分）
同时通过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OHSAS18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且开标之日在有效期内的得0.5分，否则得0分。
（5）守合同重信用证书（0～0.5分）
按下列标准之一评分：
①近五年（投标截止之日往前推算）获得地市级及以上各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政府颁发的守合同重信用证书的，且开标之日在有效期内的得0.5分；
②近五年（投标截止之日往前推算）没有获得以上证书的得0分。
（6）质量安全工作评价得分（最高得3.5分）

投标单位得分（Fi）计算为：
Fi：第i个投标单位的质量与安全生产工作评价得分；
Bi：第i个投标人的在“宜昌市水利建设项目质量与安全生产工作评价平台”上的分数值；
C：所有有效投标人在“宜昌市水利建设项目质量与安全生产工作评价平台”上分数的最大值。
（7）业绩（0～3.5分）
近五年（从投标截止日往前推算，以中标通知签发的日期为准）承接过同类工程（以中标通知书、合同为准）的得0.5分。
近五年（从投标截止日往前推算，以合同工程完工验收鉴定书印发日期为准）完成过同类或类似工程（以合同工程完工验收鉴定书及验收人员签字表为准）的，每一项（单个合同项目）得1.5分，最多得3分。
单个项目不得同时加分。
（8）财务状况（0～2分）
①投标截止日前10天以内，投标人的银行企业信用等级为AA级及以上的得1.5分，为A级的得1分，其他不得分；
②投标截止日前10天以内，投标人纳税信用等级为A级的得0.5分，其他不得分。
（9）不良行为记录及安全事故（扣分制）
按下列标准累计扣分，扣分不设下限：
①投标人的总得分中扣除全国水利建设市场监管服务平台上投标截止之日该企业公开期限内的扣分数值；投标人受到省级及以上水行政主管、公共资源交易监督部门通报批评，投标截止之日仍在处理期限内的扣2分；投标人受到地市级、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或公共资源交易监督部门通报批评，投标截止之日仍在处理期限内的扣1.5分。
②投标人近五年（投标截止之日往前推算，以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时间为准）承建的项目发生过一般及以上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的每次扣3分。
同一投标人同一事项受到处理后被重复扣分的，按最大扣分项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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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市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招标投标
非枢纽工程评分标准（试行）
适用标段限价3000万元以下项目
一、总则
本评分标准由投标报价、项目管理机构设置和市场信用信誉3个分项组成，满分为100分。分值构成：投标报价86分，项目管理机构设置2分，市场信用信誉12分。
评标委员会对各投标人的综合评分为其各分项得分之和，投标人的最终得分为所有评委的综合评分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之后的算术平均值（保留小数点后两位，第三位小数四舍五入）。
二、评分标准
1.投标报价（0～86分）
（1）投标报价得分
1）确定有效投标报价的算术平均值（A1）：
a.当N≤5家时，全部有效投标报价计算算术平均值A1；
b.当5＜N＜8家时，先将有效投标报价由低到高排序，去除最高和最低投标报价后的剩余投标报价，计算算术平均值A1；
c.当N≥8家时，先将有效投标报价由低到高排序，去除有效投标人总数20%（小数点后第一位“四舍五入”）的最高投标报价，剩余投标报价再去除低于A×0.92的报价后，剩余的投标报价（若不足5家，则从去除的低投标报价中，由高到低依序递补至5家）计算算术平均值A1。
其中：N为进入本详细评审环节的有效投标人数量。去除的有效投标报价不计入算术平均值A1的计算，但仍计算投标报价得分。
2）确定评标基准价(C)：
评标基准价C=[ A×H＋A1×（1－H）]×(1－L％)
其中：H为上限价所占权重（0.85、0.80、0.95）；
      L为投标报价竞争下浮率（0.5、1、1.5）；
      A为最高限价。
H、L的数值在开标现场随机摇号确定。
3）确定投标报价得分：
投标报价得分按下列公式计算：

    
式中：
Fi—第i个投标人的得分（保留两位小数，小数点后第三位四舍五入），如果得分计算后小于或等于0，则按0分计；
Bi—第i个投标人的报价（所有未被否决投标文件的报价）；
C—评标基准价（以元为单位，保留两位小数，第三位小数四舍五入）。
参与基准价计算的投标人的报价为通过初步评审的报价（包括按招标文件要求进行算术修正后的投标总价）。
（2）投标单价的一致性（扣分制）
单价分析表中的单价与投标报价汇总表中对应的单价每一处不一致扣0.5分，最多扣1分。分类分项或措施费等分项价格合计不等于报价的扣3分。 
（3）投标报价的合理性（扣分制）
按下列标准累计扣分（最多扣5分）；
①投标标价中出现漏项或并量的，每出现一处扣1分；
②对于单价明显偏离市场价的项目或者招标文件约定的分类分项项目，评标委员会核查单价分析中的人、材、机消耗量和材料设备单价，对于消耗量、单价高于或低于定额消耗量、市场价（当地建设造价主管部门发布的信息价）25%（含）至50%（含）的，每个分类分项项目扣1分；高于或低于50%以上的，每个分类分项项目扣2分；
③投标报价中，安全生产费用采用竞争性报价的扣1分。
2.项目管理机构设置（0～2分）
（1）项目经理的任职资格（0～1分）
具有水利工程类专业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的得1分，其他情况得0分。
（2）项目技术负责人任职资格（0～1分）
具有水利工程类专业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的得1分，其他情况得0分。
3.市场信用信誉（上限12分）
（1）市场信用（0～1.5分）
按下列标准之一评分：
①经水利部认定为施工类A级及以上等级的得1.5分；
②其他情况得0分。
（2）安全生产标准化（0～1.5分）
按下列标准之一评分：
①投标人为水利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及以上等级的得1.5分；
②其他情况得0分。
（3）获得奖励（0～1分）
施工的水利工程近五年（投标截止之日往前推算）获得国家级、省级优质工程奖励的得1分。
（4）管理体系认证（0～0.5分）
同时通过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OHSAS18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且开标之日在有效期内的得0.5分，否则得0分。
（5）守合同重信用证书（0～0.5分）
按下列标准之一评分：
①近五年（投标截止之日往前推算）获得地市级及以上各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政府颁发的守合同重信用证书的，且开标之日在有效期内的得0.5分；
②近五年（投标截止之日往前推算）没有获得以上证书的得0分。
（6）质量安全工作评价得分（最高得3.5分）

投标单位得分（Fi）计算为：
Fi：第i个投标单位的质量与安全生产工作评价得分；
Bi：第i个投标人的在“宜昌市水利建设项目质量与安全生产工作评价平台”上的分数值；
C：所有有效投标人在“宜昌市水利建设项目质量与安全生产工作评价平台”上分数的最大值。
（7）业绩（0～2分）
①近五年（从投标截止日往前推算，以中标通知签发的日期为准）承接过同类或类似工程（以中标通知书、合同为准）的得1分。
②近五年（从投标截止日往前推算，以合同工程完工验收鉴定书印发日期为准）完成过同类或类似工程（以合同工程完工验收鉴定书及验收人员签字表为准）的得1分。
单个项目不得同时加分。
（8）财务状况（0～1.5分）
①投标截止日前10天以内，投标人的银行企业信用等级为A级及以上的得1分，其他不得分；
②投标截止日前10天以内，投标人纳税信用等级为B级及以上的得0.5分，其他不得分。
（9）不良行为记录及安全事故（扣分制）
按下列标准累计扣分，扣分不设下限：
①投标人的总得分中扣除全国水利建设市场监管服务平台上投标截止之日该企业公开期限内的扣分数值；投标人受到省级及以上水行政主管、公共资源交易监督部门通报批评，投标截止之日仍在处理期限内的扣2分；投标人受到地市级、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或公共资源交易监督部门通报批评，投标截止之日仍在处理期限内的扣1.5分。
②投标人近五年（投标截止之日往前推算，以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时间为准）承建的项目发生过一般及以上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的每次扣3分。
同一投标人同一事项受到处理后被重复扣分的，按最大扣分项扣分。


相关说明：
1） 同类工程特指工程类别、级（等）别与招标工程相同及以上、投资达到一定程度且建设性质相同（分新建和其他两类）的工程。
2） 类似工程是指工程类别与招标工程类似且投资达到一定程度的工程。
3）工程类别在具体项目招标时应按土石坝、砼坝（含水库工程和水电站工程），水闸、泵站、堤防、灌区、隧洞、渡槽等类别和级别加以明确。
4）在具体项目招标时应对同类和类似工程进行定义，对工程类型、规模、等别、建筑物级别等加以明确。
5）标准中的工程业绩凡是标明是同类工程的，其同类工程业绩项目的合同金额不低于招标标段控制价的60%；标准中的工程业绩凡是标明为类似工程的，其类似工程业绩的合同金额不低于招标标段控制价的30%。
6）扣分制扣分时须由评标委员会统一讨论认定。
7）本评标标准枢纽工程特指新建的水库（水电站）枢纽工程和引水枢纽工程，其中水库（水电站）枢纽工程至少包含大坝、溢洪（泄洪）道和输水构筑物“三大件”，引水枢纽工程必须同时包括取水构筑物和隧洞且流量大于3立方米每秒。枢纽工程除包含“三大件”和隧洞工程外的其他标段评标标准的选用，由该项目的招标备案机构在招标备案表里明确。





























抄送：省水利厅。
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宜昌市水利和湖泊局办公室             2020年9月2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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